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序号 服务名称 主要服务技术规范及要求

1

北海市海城区房

地一体农村宅基

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

记权籍调查项目

一、作业范围

本辖区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范围为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包括但不限于二调“203”地类范围）、国有农场职工宅基地及地

上永久存续的，结构完整的主要房屋：不包括简易房、圈舍、农具房、厕所等

临时性建（构）筑物。

二、工作内容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全面查清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底数，清晰掌握辖区

范围内已调查登记、已调查未登记、未调查未登记等情况。已完成房地一体不

动产登记不列入本次权籍调查范围，根据原权籍调查成果将宗地界线转绘到地

籍图上；已调查未登记的，已有权籍调查成果核实完善后继续沿用，对未调查

部分（房屋或宗地）开展补充权籍调查，形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未调查未登记的要开展权籍调查；权籍调查工作内容包括不动产权属调查和不

动产测量。

三、具体要求

(一)权属调查

查清不动产单元的权属状况、界址、用途、四至等内容，确保不动产单元

权属清晰、界址清楚、空间相对位置关系明确。权属调查主要包括：调查核实

宗地和房屋的权属情况、实地指界签章（包括邻宗地签章）、设置界标、测量

宗地界址边长和房屋边长及相关距离、绘制宗地草图及房屋权界线示意图、填

写不动产权籍调查表等。

1、土地权属状况调查

（1）宗地状况调查。应根据《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要求，借助

工作底图和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结合现场核实，调查每宗地的土地坐落与四至。

（2）宗地权利人状况调查。包括调查核实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的姓名或者名

称、单位性质、行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及其身

份证明、代理人姓名及其身份证明等，属于宅基地的，除了调查记录土地权利

人的情况外，还应调查权利人家庭成员情况，复印权利人家庭户口簿等资料。



（3）宗地权属状况调查。调查核实确定土地权属性质、使用期限等，以及宗

地是否有抵押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和共有情况；宗地批准用途和实际用途等

权利人和宗地界址清楚，四邻无争议，因不符合相关政策不能予以确权登记颁

证的，可依实际使用情况记录实际使用人和实际使用范围，在《地籍调查表》

说明栏中，注明该权利人为实际使用人，因不符合规定暂不予确权登记。将调

查成果录入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存在权属争议的，划为争议宗，填写土地

权属争议原由书，待权属争议解决后再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

2、房屋权属状况调查

（1）房屋权属来源调查。应依据房屋产权人提供的房屋建设批准手续、符合

规划材料等，以及房屋买卖、互换、赠与、受遗赠、继承、查封、抵押等其他

房屋产权证明，记录产权人，并将产权证明留复印件或拍照留存。产权共有或

有争议的，记录共有或争议情况。

（2）房屋状况调查。宅基地范围内的房屋，调查主要建筑物的建筑结构、层

数、墙体归属、建成年份等。主要建筑物指具有上述合法权属来源材料、主要

用于居住的房屋。附属设施如仓库、圈舍、门房等不用作权属界线但为永久建

筑结构的，可在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中简要记录其相关信息，说明其位置、用途、

数量等。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所有房屋等建(构)筑物，按《不动产权籍调查

技术方案》(试行)相关规定调查。

3、界址调查

（1）宗地界址调查。按照《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2012)要求做好宅基地

和集体建设用地权属调查指界，实地设置宗地界标并丈量边长和关系距离，确

保宗地权属清楚、界址清晰(界址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准确)。对土地权属来源资

料齐全，界址明确，经实地核实界址无变化的宗地，无需重新开展界址调查，

只将相关信息记入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即可。对土地权属来源资料中的界址不明

确的宗地、界址与实地有变化的宗地及无合法土地权属来源资料的宗地，需进

行现场指界，开展宗地界址调查。

（2）实地指界前，通过指界通知书、公告、广播、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指

界人，确保土地权利人及相邻宗地权利人或双方合法代理人集体经济组织代表

按时到现场指界。指界时，调查员、本宗地及相邻宗地指界人、集体经济组织



代表应同时到场，根据指界人指定的界址点，现场设置界标，确认界址点类型、

位置。指界后，应及时填写地籍调查表，将实际用地界线和批准用地界线标绘

到工作底图上，并在地籍调查表的权属调查记事栏中予以说明。无论是解析法

还是图解法测量界址点，都应采用钢尺或测距仪实地丈量宗地的全部界址边

长，及其临近界址点或明显地物点与本宗界址点的条件距离或相关距离，条件

距离和相关距离无法丈量的，应在界址标示表中的说明栏说明原因。

（3）房屋权属界线调查。房屋权属界线是指房屋所有权范围的界线，包括专

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所有权界线。应实地采用钢尺或测距仪丈量房屋边长，标

注在房屋权界线示意图上，并填写房屋调查表独立成幢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

物与宅基地使用权为同一权利人的，无须开展房屋权属界线调查，只须测量房

角点、丈量房屋边长并标绘在宗地草图上。

（4）建筑物为共有的，如新型农村社区或搬迁上楼等，有户型图的，经核实

与实地一致的，按户型图确定房屋权属界线；无户型图或户型图经核实与实地

不一致的，须在房屋所有权人指界下，区分自有墙、共有墙或借墙，以墙体所

有权范围为界，确认界址类型、位置，测量界址点和房屋边长，标注在房屋权

界线示意图上，并填写房屋调查表。

4、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表

按照《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的要求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对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宗地，填写地籍调查表；如果其上存在

房屋，则需填写房屋调查表。如果其上存在构(建)筑物，则需填写构(建)筑物

调查表。

5、绘制草图

应根据宗地和房屋权属状况调查信息、指界与界址点设置情况界址边长及相关

距离丈量结果，按概略比例尺绘制宗地草图，根据需要绘制房屋权属界线示意

图。宗地草图及房屋权属界线示意图必须现场绘制(可直接在地籍调查表上绘

制，也可另附纸绘制)，有基础图件资料的地区，可持打印的相关图件到现场，

根据指界和实际丈量边长情况做好现场记录，形成草图。

(二)不动产测量

不动产测量包括控制测量、界址点测量、不动产权籍图（村庄地籍图、宗地图、



房屋分户图）测绘和面积量算内容。

1、房屋测量

（1）对于已颁发房屋产权证的，经核实权利人未发生变化，房屋未进行翻改

建的，只需将房屋登记的相关信息与宗地权籍调查成果一并录入不动产权籍调

查数据库中，无需重新开展测量。

（2）新型农村社区或搬迁上楼等高层多户的，已有户型图经核实无变化的，

通过户型图获取房屋内部边长，没有户型图的需实地测量。

（3）房屋测量可结合实际需求，选用解析法、图解法测量房角点坐标，也可

采用勘丈法钢尺丈量房屋边长。

（4）无法丈量房屋边长的，应丈量至少两条房角点与界址点或房角点与相邻

近地物的相关距离，便于间接解算房屋边长和房屋面积。

2、不动产权籍图测绘

农村不动产权籍图包括地籍图、不动产单元图等。其中不动产单元图主要包括

宗地图和房产分户图等。地籍图、宗地图测绘按《地籍调查规程》

(GB/1001-2012)533规定。房产分户图在地籍图、宗地图的基础上，以不动产

单元为单位，编制要求和内容参照《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7.3的规定。

3、面积计算

（1）采用坐标法或几何要素法计算面积坐标法。采用解析法获取宗地界址点

和房角点坐标，通过坐标法计算宗地和房屋面积。几何要素法，采用图解法获

取界址点坐标或其它简易方法的，通过实地丈量的房屋边长和房屋占地范围的

几何图形计算面积，如筒单的矩形房屋可以根据量取的长和宽直接计算出其面

积。

（2）宅基地范围内只对其主要建筑物计算建筑面积，按《房产测量规范》要

求计算面积，采取简便易行的方式，如以一层建筑面积乘以层数计算，对于主

要建筑物的门廊、阳台、楼梯等设施面积根据地方规定计算，集体建设用地内

的所有房屋及建(构)筑物均应计算面积。

（3）新型农村社区或搬迁上楼等高层多户的，直接利用已有的户面积成果。

无户面积成果的可通过户型图(经核实无变化的)或实地丈量的成果计算面积。

（4）应在地籍调查表和房屋调查表中说明宗地和房屋面积的计算方法和过程。



(三)调查结果公示

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权籍调查，将权籍调查结果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

内进行公示，并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上说明，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

地区，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将权籍调查结果告知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公示

期不少于 15 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进行建库归档。

(四)调查成果归档验收。应以宗地为单位形成农村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籍调查

档案资料，并做好归档、管理和应用工作。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对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进行验收。

四、技术指标和要求

（一） 技术指标

1、平面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高斯-克吕格投影1.5度分带，中

央子午线109°30′。

2、高程系统：1985国家高程基准。

3、成图比例尺：1：500比例尺。

4、成图图式：2017版图式。

（二） 技术要求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根据原国土资源部下发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

行和自然资源部确权登记局下发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指南》等技术要

求开展；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建立实景三维模型，通过实景三维模型获

取宗地界址点、房屋角点坐标，采用房屋信息，计算宗地和房屋面积，制作权

籍调查底图。不动产测量结合解析法、图解法开展，符合《地籍调查规程》

（TD/T1001-2012）、《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等相关技术规范的要

求。

五、成果资料要求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项目成果应含不动产测量成果，权属调查成果和其他成果

资料，需满足《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试行)》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下发的《农村不动产调查成果汇交包标准》

(一)测量成果：

1.控制测量成果。



2.控制点展点图。

3.无人机倾斜摄影影像和三维模型。

4.1:500数字地籍图。

5.宗地图。

6.房产分户图。

(二)权属调查成果

1.各种权属来源证明材料。

2.户主或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指界委托书。

3.调查记录(有争议时提供）。

4.不动产权籍调查表(有本宗地和邻宗地权属主签字盖模)。

5.分摊协议或同意书(共用宗)。

6.现场照片。

7.其他调查过程材料。

(三)其他资料

1.项目技术设计书。

2.项目技术报告。

3.项目检查报告。

4.项目工作报告。

5.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四）成果资料份数

1.中标后由招标人与中标人商定。

五、技术规范和要求

1、执行要求

（1）《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 73-2010）。

（2）《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3）《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4）《房产测量规范 第 1 单元：房产测量规定》（GB∕T 17986.1-2000）。

（5）《大地测量控制点坐标转换技术规范》（CH∕T 2014-2016）。

（6）《城镇地籍数据库标准》（TD∕T 1015-2007）。



（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

（9）《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10）《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1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6 号）。

（1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令第 63 号）。

（13）《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5〕41 号）。

（14）《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关于规范不动产权籍调查有关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厅函〔2017 〕1272）。

（15）《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进一步

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土资办

〔2017〕106 号）。

（16）《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指标

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9〕13 号）。

（17）《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登

记函〔2019〕6 号） 。

（18）《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不动产确权登

记工作的通知》（桂自然发〔2019〕57 号）。


